
一、為何要從事大陸跨境電商�

跨境電商是指分屬不同關境的交易主體，通過

電子商務平台達成交易、進行支付結算，並通過跨

境物流送達商品、完成交易的一種國際商業活動。

與傳統貿易不同的是，跨境電商具有批量小、批次

多的特點，其差異包括： 

（一） 貿易環節上，跨境電商大幅縮短了中間成本

（理論上從生產商直接銷售給消費者最符合

成本效益，電商的交易模式即在盡可能縮短

這個環節）；

（二） 運營成本上，跨境電商具及時性與效率性特

色，且貿易範圍遍達全球（幾乎無時空限

制），在運營成本上遠優於實體貿易；

（三） 跨境電商通常較一般貿易在海關、商檢、稅

務 、外匯監管寬鬆（但世界各國目前已多

傾向未來朝一般貿易監管），特別是一般無

法取得商品三證的貨物或物品可通過直郵或

保稅進口（即在大陸建立或租用保稅倉，批

量進貨入倉，接到訂單後再出倉報關進境，

以減少物流時間成本）銷到大陸，此應為吸

引部分台商的誘因。

台商選擇經營大陸跨境電商的模式包括在地

（大陸）經營與從台灣跨境銷售，兩者的差異有：

（一） 在地經營：可選擇自建平台（門檻高）或加

入大陸的商業平台營運。如在商業平台上

架，按平台招商規則，未必要在大陸設立公

司，但須提供退貨點或當地代理公司接受平

台及官方監管。此種模式可直接接觸消費

者，第一線瞭解消費喜好。

（二） 跨境銷售：不受大陸法令限制，但只能以物

品（非貨物）直郵，未來監管勢必趨嚴（超

量後轉為按一般貿易監管），且行銷管道必

須與大陸本地結合，否則無法讓當地消費者

熟悉； 另外必須解決金流問題以及考量退

換貨的處理。

另外從進出口方向區分可分為跨境進口與跨境

出口，其特色為：

（一） 跨境進口：從「海淘」風潮以來（大陸當年

發生奶粉等重大食安案件，使得大陸消費者

對境外採買的意願大增），由於海關及商檢

在監管上較一般貿易相對寬鬆，大陸人民掃

買外國貨的威力（特別是母嬰產品及化妝品

等）讓全球跨境進口電商紛紛搶佔大陸市場

佈局。但2016年對跨境電商實施稅改（從行

郵稅回歸 一般貿易）及商檢監管（目前暫

緩至今年年底實施，但仍是未知數）新政讓

未來充滿變數；另跨境進口份額目前仍遠較

出口低，但潛力雄厚，畢竟大陸市場廣大，

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二） 跨境出口：傳統出口貿易雖成長停滯，但跨

境電商出口卻表現的一枝獨秀。海關通過

「清單核放，匯總申報」（即每批次出口不

需逐筆報關，而是以清單方式清關出口，在

一定週期內彙整成一張報關單才正式報關）

有效解決了大批量貨物清關問題，另政策上

支持電商出口與一般貿易同樣享有出口退免

稅，也讓傳統生產及貿易商轉向思考從事跨

境出口電商的可行性。

從事大陸跨境電商的

海關、商檢及稅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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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對跨境電商的監管政策�

如前述，「海淘」風潮可以說是這波大陸跨境

電商的初始現象，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後，跨境

電商的貿易量在2013年開始爆發，大陸監管層遂於

2015年起開始有系統化的對跨境電商進行規範，這

包括總體面、通關面、商檢面及稅務面，以下分別

說明：

（一） 總體面：大陸國務院辦公廳於2015年6月16

日公告《關於促進跨境電子商務健康快速發

展的指導意見》其主要內容為： 

1.   加快建立適應跨境電子商務特點的政策體系和監

管體系，支持企業更好地利用電子商務開展對外

貿易，支持出口，合理增加進口消費（解讀：這

意味著大陸正式鼓勵從事跨境電商，且鼓勵跨境

出口的力度大於跨境進口）；

2.   優化配套的海關監管措施（解讀：由於跨境電商

與傳統貿易區別在於批量少但批次多，海關監管

勢必提出優化措施以相配套）；

3.   完善檢驗檢疫監管政策措施（解讀：同上提出優

化措施以相配套）；

4.   明確規範進出口稅收政策（解讀：讓從事跨境出

口電商業者化暗為明）；

5.   完善電子商務支付結算管理（解讀：一方面讓大

陸的第三方支付業者取得外匯牌照以因應國際支

付業務，另一方面適當放寬外匯結算管制）。 

（二） 海關面：大陸海關總署於2016年4月8日公

告《關於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出口商品有關

監管事宜的公告》（即坊間所稱跨境電商稅

改），其主要內容為： 

1.   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申報前，電子商務企

業或電子商務交易平台企業、支付企業、物流企

業應當分別通過跨境電子商務通關服務平台（以

下簡稱服務平台）如實向海關傳輸交易、支付、

物流等電子資訊；跨境電子商務零售出口商品申

報前，電子商務企業或其代理人、物流企業應當

分別通過服務平台如實向海關傳輸交易、收款、

物流等電子資訊（解讀：跨境電商必須向海關等

監管部門申報相關交易信息，這意味著全面監管

的時代來臨，但監管並不是壞事，相對地能讓相

關業務有序進行）；

2.   出口採取「清單核放、匯總申報」；進口採取

「清單核放」方式辦理報關手續（解讀：此即清

關程序的優化。例如以前進口奶粉是裝載在一個

貨櫃，用一張報關單申報清單，但跨境電商可能

分散成500張訂單而散裝在500罐裡，此時如分

別報關顯然不大現實，於是發展出用「清單」模

式先予清關，然後一定週期將清關單的進口數量

彙整成一張報關單）； 

3.   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按照貨物徵收關稅和

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稅，完稅價格為實際交易

價格，包括商品零售價格、運費和保險費 （解

讀：這意味著海關對跨境電商的監管開始朝向一

般貿易進行，但在稅收方面給予一定優惠，筆者

稱之為「優惠型一般貿易」，詳見後述）；

4.   在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模式下，允許電子商務

企業或其代理人申請退貨，退回的商品應當在海

關放行之日起30日內原狀運抵原監管場所，相應

稅款不予徵收；

5.   以保稅模式從事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業務的，

應當在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和保稅物流中心（B

型）內開展。

（三） 商檢面：大陸質檢總局於2015年5月14日公告

《關於進一步發揮檢驗檢疫職能作用促進跨

境電子商務發展的意見》，其主要內容為： 

1.   除負面清單外，大力支持電子商務進出口業務；

實施跨境電子商務備案管理（解讀：只要是允許

通過跨境電商進出口的產品，均可以以優化後的

商檢措施進行監管）；

2.   收發貨人或其代理人通過地方政府建立的跨境電

商公共資訊平台向檢驗檢疫機構申報商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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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資訊、支付資訊、物流資訊、收發貨人資訊

等，對低風險商品審核放行，高風險商品可逐步

採信第三方檢測結果合格放行（解讀：同上海關

監管措施，正式將跨境電商納入商檢體系）；

3.   對出境跨境電子商品實行集中申報、集中辦理放

行手續。加大第三方檢驗鑒定結果採信度，監督

具有資質的第三方檢測機構實施檢驗檢測，及產

品品質安全合格評定；對入境跨境電子商務商品

實行集中申報、核查放行。對通過國際快遞或郵

寄方式進境、收貨人為個人、以自用為目的的，

按照快件和郵寄物相關檢驗檢疫監管辦法管理。

對整批入境、集中存放、電商經營企業按訂單

向國內個人消費者銷售的，實施以風險分析為基

礎的品質安全監管，依據相應產品國家標準的安

全衛生專案進行監測（解讀：此即為優化措施，

商檢部門對跨境電商的監管從「事中」監管轉變

為「事前」與「事後」監管，即不再以入境商檢

為主要手段，而將時間推移到事前－通過提交有

資質的第三方如外國政府部門或檢驗證機構出具

證明，或者事後－發生事故時找的到事主找的源

頭）。

（四）稅收面：

1.   出口部分：大陸國家稅總及財政部於2013年12

月30日公告《關於跨境電子商務零售出口稅收

政策的通知》其主要內容為：電子商務出口企業

出口貨物，符合條件的，適用增值稅、消費稅退

（免）稅政策（解讀：即跨境電商亦可合法行使

出口退稅的權利）；

2.   進口部分：公告《關於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稅

收政策的通知》其主要內容為：

（1） 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按照貨物徵收

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稅，購買跨

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的個人作為納稅

義務人，實際交易價格（包括貨物零售價

格、運費和保險費）作為完稅價格，電子

商務企業、電子商務交易平台企業或物流

企業可作為代收代繳義務人（解讀：跨境

電商正式朝向一般貿易模式監管）；

（2） 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稅收政策適用於從

其他國家或地區進口的、《跨境電子商務

零售進口商品清單》範圍內的下商品（通

過與海關聯網的電子商務交易平台交易，

能夠實現交易、支付、物流電子資訊「三

單」比對的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

不屬於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的個人物品

以及無法提供交易、支付、物流等電子資

訊的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按現行

規定執行（即仍適用行郵稅）；

（3） 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的單次交易限

值為人民幣2,000元，個人年度交易限值

為人民幣20,000元。在限值以內進口的跨

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關稅稅率暫設

為0%；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稅取消免

徵稅額，暫按法定應納稅額的70%徵收。

超過單次限值、累加後超過個人年度限值

的單次交易，以及完稅價格超過2,000元

限值的單個不可分割商品，均按照一般貿

易方式全額徵稅（解讀：此即筆者所稱優

惠型一般貿易，作此改革後相關稅負未必

比原「行郵稅」時代為重，仍應個別試

算）。

三、結語�

大陸跨境電商市場廣大值得耕耘，建議台商除

了應全面了解其生態外（大陸電商發展遙遙領先台

灣，切莫以為台灣仍有優勢），更應隨時注意其相

關監管法規政策，只有通過合法合規經營，才有長

遠發展的可能。

（本文作者為海峽兩岸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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